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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备案表》的构成

备案表

公告参数

(用于产品注册登记)

主要技术参数及配置

(用于同一型式判定)
(文字形式表达)

照片和图纸

(用于同一型式判定)
(非文字形式表达)



2.申报方式的选择

申报方式共15种:
同一型号的新产品只能选择1种申报方式填报备案表，不得

选择2种或2种以上申报方式。全部申报方式包括以下十五

种：
第一种：三类底盘产品；

第二种：二类底盘产品；

第三种：半挂车产品；

第四种：承载式车身M1类产品；

第五种：承载式车身M2、M3类品；

第六种：承载式车身N1类产品；

第七种：承载式车身N2、N3类产品；

第八种：三类底盘改装M1类产品；



2.申报方式的选择

第九种：三类底盘改装M2、M3类产品；

第十种：三类底盘改装N1类产品；

第十一种：三类底盘改装N2、N3类产品；

第十二种：二类底盘改装N1类产品；

第十三种：二类底盘改装N2、N3类产品；

第十四种：采用国产整车改装M1类产品（产品型号为“5”字头）；

第十五种：采用国产整车改装非M1类产品（产品型号为“5”字头）；

对于第四、五、六、七类申报方式也称全项申报。



2.申报方式的选择

申报方式选择的要求

●采用进口整车及进口底盘的改装车产品按照相应第四、五、
六、七类申报方式填报备案参数，在底盘类别处填写“二
类底盘”、“三类底盘”或“整车”。

●牵引车产品按照相应第七类申报方式填报备案参数。

●半承载式车身产品按照相应第四、五、六、七类申报方式
填报备案参数，在底盘类别处填写“承载式车身”。

●一次性制造完成的产品按照相应第四、五、六、七类申报
方式填报备案参数，在底盘类别处填写“二类底盘”、“三类
底盘”或“整车”。



2.申报方式的选择

●如果被作为同一型式的基础车型尚未完成检验，则基础车
型应不晚于申请车型进行备案表的填报。

●如果改装车所采用的三类底盘、二类底盘或整车尚未登录
《公告》，则其采用的三类底盘、二类底盘或整车应不晚
于改装车进行备案表的填报。

●对于新能源产品,应在按照要求选择以上申报方式的同时,
选择”新能源产品”.



3.公告参数的填报

◆对于不适用的项目应为空,不得填报“不适用”或“N/A”.
●QA002---产品型号、 QA003---产品名称、QA006---底盘

型号
1.按照GB 9417要求编写（客车产品长度有多个数据的，按照长度最大数值编写

产品型号）；

2.专用汽车按照GB/T17350要求编写（在GB/T17350中暂时没有对应车型的，应
事先到中机备案）。

●QA016---底盘类别
1.底盘产品填报“二类底盘”或“三类底盘”（对于具有底盘生产阶段，但按照一次性

制造完成申报方式申报的产品，按照相应底盘形式填报）；

2.承载式和半承载式产品填报“承载式车身”；
3.整车改装产品填报“整车”；
4.牵引车产品不得填报此栏。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20---外形尺寸高(mm) 
1.空载状态车辆高度；

2.三类底盘不填此栏。

●QA021---燃料种类
1.填报汽油、柴油、LPG、NG、汽油和LPG两用燃料、柴油和LPG双燃料等；

2.纯电动汽车填报“纯电动”；
3.混合动力汽车填报“汽油混合动力”或“柴油混合动力”等 .

●QA022 ---排放依据标准
1.填写试验依据的现行国家标准，如依据多个排放标准，应以半角的“,”隔开，中

间不留空格。

2.如果标准为分阶段执行，应按标准的表示方法注明是第几阶段[如：GB17691-
2005（国Ⅲ阶段），GB18352.3-2005（国Ⅲ阶段）]。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25、26、27---货厢内部尺寸
1.应填写车厢内部最大尺寸，数据内容为多个时，应以半角格式的“，”隔开，中

间不留空格；

2.对栏板高度有要求的车辆需要填报此栏,包括：普通栏板车、厢式车、仓栅车、

篷式车、自卸车、随车起重运输车等，不含客厢式货车和自装卸式车；

3.仓栅车、篷式车应填写栏板部分尺寸。

●QA031---轮胎规格
1.按照GB 2977、GB2978标准中的“轮胎规格”栏填写轮胎规格（暂不允许载货类

车辆使用非标轮胎） ；

2.前后一样只填写一个即可，前后不一样以“前轮轮胎型号/后轮轮胎型号”的型式
表达。选装多种轮胎时不同规格之间应以半角格式的“,”隔开，中间不留空格。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35---总质量
1.底盘应填写最大允许总质量;
2.载货汽车应为额定载质量、整备质量、驾驶室准乘人数（按65㎏/人核算）之

和；

3.半挂牵引车总质量为鞍座最大允许载质量、驾驶室准乘人数（按65㎏/人核
算）、整备质量和牵引车自身最大设计装载质量（如有的话）之和；

4.运输类专用车辆总质量为驾驶室准乘人数（按65㎏/人核算，消防车按75kg/人
核算）、整备质量、载质量之和；作业类专用车辆总质量为驾驶室准乘人数
（按65㎏/人核算，消防车按75kg/人核算）、整备质量之和，不得填报载质
量（特殊产品除外） ；

5.乘用车、专用乘用车、客车和专用客车不得填报载质量，其总质量应≥整备质
量＋乘员质量（乘用车和专用乘用车按65㎏/人核算，客车按GB/T12428-
2005标准中规定核算，小学生按照48㎏/人核算）；

6.清障车的总质量为整备质量、驾驶室准乘人数（按65㎏/人核算）、托举质量、
载质量（如有的话）之和。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37---额定载质量
1.载货类汽车应填写“载货质量”（不含人）；

2.越野载货汽车应填公路载质量（无公路载质量时填报越野载质量）。

3.对于填报额定载质量的运输类专用汽车和运输类专用半挂车，应满足：总质量
=整备质量+乘员质量+额定载质量。

●QA039---准拖挂车总质量
1.牵引车必须填写准拖挂车总质量（可以按照发动机配置对应填报多个数值，中

间以半角“,”隔开，中间不留空格。）；

2.具有拖挂功能的车辆也应填写允许拖挂总质量。

●QA041---半挂车鞍座最大允许承载质量
1.牵引车填写鞍座最大允许承载质量（对于准拖挂车总质量填报多个数值的产

品，应填报最大值）；

2.半挂车填写满载时牵引销处最大允许承载质量。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42---额定载客(含驾驶员)(座位数)(人 )
1.城市客车载客人数和座位数应分别填写，中间用“/”隔开。其他客车，只填写含驾驶员的

座位数，如座位数为范围时应以半角“－”表示；

2.因选装乘客门引起额定载客人数变化时，应填报多个数值并以半角“,”隔开，中间不留空
格；

3.整车改装的专用客车（如客厢式工程车、救护车、运钞车等）座位数填入此栏；

4.二类底盘、三类底盘改装的工程车、救护车、运钞车等，准乘人数（含驾驶员）大于6人
时填入此栏；

5.此栏与QA043项不得同时填报。

●QA043---驾驶室准乘人数(人)
1.三类底盘不填。对于二类底盘或整车，不含卧铺核定的人数；

2.对于双排的驾驶室，应将第一排与后排乘座人数分开填写，并以半角格式的“+”隔开，即
第一排乘座人数+其它排乘座人数；

3.二类底盘、三类底盘改装的工程车、救护车、运钞车等, 准乘人数（含驾驶员）不大于6
人（或者较原底盘不变）时填入此栏；

4.此栏与QA042项不得同时填报。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51---发动机功率(kW)
应填报发动机额定功率。

●QA052---油耗
1.总质量大于3500kg的车辆不填此栏；挂车不填此栏；

2.底盘、带有专用作业装置的车辆（扫路车、洒水车、防弹运钞车等）、消防车、

警车、工程抢险车和救护车、不能燃用汽油和柴油的汽车不填此栏；

3.总质量不大于3500kg的其它（除以上第1、2条规定）车辆均应填写（含混合

动力汽车），数值为企业技术条件（或企业标准）规定的综合油耗数值（即
油耗申报值）。

4.选装多种发动机时应与“发动机型号”相对应；存在自动档和手动档选装的，分

别填写自动档油耗和手动档油耗；二排、三排座、不同整备质量的也可分别
填写。如未按照发动机型号、变速器型式、座位数和整备质量的不同进行区
分填报，则认为满足同样的企业填报限值要求。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54---其它
应在此栏填报的内容包括:
1.罐式汽车填写运输介质名称、密度、总容积、罐体有效容积及罐体外形尺寸；

混凝土搅拌车填搅拌容积。容积单位应填“立方米”，不应填写“M3”或“m3”。
2.仓栅式、篷式车的车厢底板到顶部高度。

3.随车起重运输车的起重机的型号、质量（kg）、最大起升载荷（kg）。

4.车长超过13米的车辆运输半挂车，应注明所配半挂牵引车型号。

5.车长超10米的二轴罐式半挂车应注明牵引车为三轴。

6.集装箱半挂车运送的集装箱尺寸。

7.厢式半挂车和具有不同车室的厢式货车应注明车厢顶部封闭，不可开启；

8.发动机净功率值：如不填净功率,净功率的计算按额定功率的90％计。

9.清障车的托举质量。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54---其它
应在此栏填报的内容包括:
10.应装行驶记录仪的车辆应填写“应装行驶记录仪”。
11.选装部件名称及其它内容。

12.集装箱半挂牵引车鞍座承载面空载离地高，单位mm。

13.对于小鹅颈或车架上平面在一个完整水平平面内的集装箱运输半挂车填写牵引销处的车
架总高度，对于大鹅颈集装箱运输半挂车填写货台空载离地高，单位mm。

14.电动汽车应在此处填报：动力蓄电池种类、型号和生产企业，单体电池电压和容量，总
电压和总容量；驱动电机类型、型号、额定功率、峰值功率和生产企业；控制器型号
和生产企业；混合动力汽车是否允许外接充电；起步期、发展期产品的技术阶段和示
范运行区域等。

15.改装车如果仅采用底盘的部分发动机、轮胎，则需填写“仅用××发动机、××轮胎”。
16.有关VIN 的说明。（不含有效期）

17.汽车起重机及类似车辆的前伸、后伸。

18.低平板半挂车应注明货台空载离地高（mm）及“仅运送不可拆解物体”。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54---其它
应在此栏填报的内容包括:
19.装有随动桥的车型注明“随动桥不可提升”。
20.运送危险货物的品名及其类项号。

21.越野载货汽车的越野载质量和越野总质量。

22.最大总质量超过55000kg的汽车起重机、消防车、混凝土泵车、清障车、沙漠车、油田
作业类车辆等需要在此栏注明“超限”。其他产品，若不符合GB1589也需要在此栏注明
“超限”。

23.对于最大总质量超过26000kg的作业类车辆，应在其底盘“其它”栏注明改装允许总质量。

24.达到国Ⅲ排放水平的M1类车辆OBD系统装配情况，填“带OBD”、“不带OBD”或“选装
OBD”。

25.自卸汽车和自卸半挂车注明货厢自卸方式（后卸、侧卸和三面自卸等）；多个货厢的自
卸车，应注明货厢栏板尺寸对应关系。

26.专用车辆的专用功能和专用装置描述。

27.车长大于13m、小于14.6m的整体封闭式半挂车，应注明“仅可在高等级公路上使用”。
28．双层旅游客车应注明“仅限于在城市和高等级公路上使用”。



3.公告参数的填报

●QA058---防抱死制动系统
仅填报“有”、“无”或者“选装”。



4.备案参数的填报

总体要求:
◆对于不适用的备案项目，应填报“不适用”或“N/A”；备案项

目的填写不能为空 .
◆同一部件的相关项目应一一对应,如灯具的型号与生产企业

等.   当填报的同一部件的相关项目不是一一对应时,按照
存在最大排列组合处理.

◆不同部件之间如存在固定的对应配置,应在第QB039项中给
出说明,如发动机和变速器的对应等.未说明对应配置关系
的,按照存在最大排列组合处理.

◆对于采用二类底盘或整车的改装车产品,相对于原二类底盘
或整车未改动的备案项目,应填报”未改动”.



4.备案参数的填报

●QB026～27运输危险物品的品名和类项号
1.品名和类项号按照GB12268-2005《危险货物品名表》填写;
2.品名应填写中文正式名称，可以是“单一”条目名称，也可以是“类属”条目、“未

另列明的”条目名称。

●QB0276---用于运送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的监控车载
终端型号和生产企业

按照GB20300标准需要配置监控车载终端的车辆填写。

●QB0277---运送危险货物车辆的类型
按照GB21668的规定填写，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FL型车辆、OX型车辆、

AT型车辆。



4.备案参数的填报

●QB040---牵引车鞍座前置距(mm)
●QB0401---牵引车鞍座型号
普通牵引车填写鞍座型号，其他具用牵引功能的车辆填写牵引连接装置的型号。

●QB041---半挂车牵引销到车辆最前端距离(mm)
●QB0411---半挂车牵引销型号
半挂车填写牵引销型号，其他被牵引车辆填写牵引连接装置的型号。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01～005---车辆照片
1.照片背景应均匀且不能对车辆结构造成误解。不允许加工、去掉背景，照片内车辆应清

晰、完整，位于照片中部，并尽可能充满图像，至少占1/2以上面积。

2.应装反光标识的车辆照片上应有反光标识。

3.图像尺寸：宽度：300～500像素；高度：200～400像素。质量要求：分辨率：150dpi～
300dpi；JPG图像质量等级：中等5级或中等4级。

4.最终图像文件大小要求：15～35Kb。
5.三类底盘照片含方向盘，二类底盘含备胎。

6.仅对于整体封闭式厢式车辆要求备案俯视照片，照片应能反映整车俯视情况。

7.有选装件且对产品外形有显著影响时，应提供选装件清单和整车照片。整车照片应为选
装件在车上的照片，不能只是零部件照片。但选装去掉的部件（如：客车封闭中门，
去掉空调）可不要照片。选装件整车照片不能超过3张。

8.在灯具的外面不能加装保护罩。

9.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应当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案，安装警报器、标志
灯具。其他机动车不得喷涂、安装、使用上述车辆专用的或者与其相类似的
标志图案、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06---防护照片
1.照片按照3+1的方式组合（左侧面、右侧面、后面+后部支撑）,组合照片布置、示意如下

图：

2.像素要求：宽不少于600dpi；高不少于450dpi；数据不超过50kb；
3.照片的范围：侧面照片—左右截止于防护装置所处前后轮胎中间，上下截止于车厢/车架
与地面；后下部照片—左右涵盖防护装置全长，上下截止于车厢/车架与地面；

4.N2、N3、03、04类车辆填报。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安装的，也应填报相应部位照片。

左侧防护装置

右侧防护装置 后部支撑

后下部防护装置（正后方向拍摄）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07---主要尺寸和外部灯具的安装位置尺寸简图
1.车辆主要尺寸简图应为车辆的总装配简图，要求能够清晰地反映车辆总装配时的实际视

表面轮廓，简图底色必须为白色。

2.在车辆主要尺寸和外部灯具的安装位置尺寸简图中，应包括正前部、正后部、正左侧面
和正右侧面简图各一张，要求注明的参数包括：长、宽、高（三类底盘除外）、轴距、
轮距、接近角、离去角、前悬、后悬、货厢栏板内部尺寸、罐式车辆的罐体尺寸等，
单位mm。

3.对于牵引车应标注鞍座前置距，对于集装箱半挂牵引车还应标注鞍座承载面空载离地
高，单位mm。

4.对于半挂车应标注牵引销到车辆最前端距离，对于集装箱运输半挂车还应标注牵引销处
的车架总高度，单位mm。

5.对于外部灯具的安装位置尺寸，应按照单个外部灯进行标注或列表，内容包括：视表面
最大离地高度（H1）、视表面最小离地高度（H2）、视表面外缘到车辆外缘端面最小
距离（E）、相邻两视表面外缘间的距离（D）等，单位mm。如果外部灯具的安装为
左右对称布置，则可以仅标注一侧的灯具安装位置尺寸。

6.对于采用二类底盘或整车的改装车，只须标注增加和改动的外部灯具情况。

7.当外部灯具存在选装且选装灯具的安装位置有变化时，应单独提供选装灯具安装位置简
图。



推荐图例



不符合要求图例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08---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标志简图
GB4094标准要求的各种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标志均应绘制简图

（不适用的标注“不适用”），并说明各种指示器及信号装置工作时的颜色。

包含: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三部分



推荐图例



不符合要求图例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09---制动系统简图
1.制动系统简图中应标明汽车前进方向,或注明前后制动器。

2.应在简图中标明的主要部件包括：制动踏板、制动助力器（如有）、制动主缸、

制动分泵（如有）、制动管、各制动器、各阀体、液体或气体介质储存装置
等。当装有ABS系统时还应该包括：轮速传感器、ABS控制器(ABS的ECU)
等。



推荐图例



推荐图例



不符合要求图例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10---防护装置简图
1.防护简图应为装配防护装置的车辆总装配简图或局部总装配简图, 简图底色必

须为白色。

2.应包括后防护、左侧面防护和右侧面防护各一张。当左、右侧防护一致时，可

仅提供一侧防护简图，并用文字说明左右一致。

3.在后防护装置安装简图中需要标注的内容包括：后防护装置下边缘离地高、后

防护装置总宽度（或与车辆外援距离）、后防护装置截面高、与车辆最后端
距离、后防护装置材料及与车辆的连结方式等。

4.在左、右侧防护装置安装简图中需要标注的内容包括：侧防护装置下边缘离地
高、侧防护装置总宽度（或与车辆轮胎外缘/驾驶室后缘的距离）、侧防护装

置到货厢下缘距离、横杆间距、纵杆间距、侧防护装置截面高、侧防护装置
材料及与车辆的连结方式等。



推荐图例



推荐图例



不符合要求图例



5.照片和图纸的填报

●QI011---M类车辆座椅布置简图
1.应包括俯视简图和正右侧面简图各一张，要求能反映在最大允许载客状态下的

座椅布置情况。其中M2和M3类车辆应注明在最大允许载客状态下的座椅纵

向间距、座椅横向间距、坐垫宽度、通道宽度、座椅上方静高度、乘客门净
高度、乘客门净宽度等。

2.当车门有选装且影响到座椅布置时，应单独提供各种选装车门状态下的座椅布

置简图，要求同上。

3.简图底色必须为白色。

●QI011---关于OBD
按照GB18352.3-2005附录I 、GB14762-2008附录G、GB17691-2005修改单的

要求提供。（PDF文件）



6.其他注意事项

●底盘产品的检验方案表应在“检验说明”栏中注名检验所采

用的整车产品型号，检验项目应按照所采用的整车产品适
用项目进行全项填报。

（三类底盘的检验方案表应在“检验说明”栏中注名检验所采

用的整车产品型号，检验项目应按照所采用的整车产品适
用项目进行全项填报。）

（二类底盘的检验方案表可以不在在“检验说明”栏中注名检
验所采用的整车产品型号，检验项目应按照N类产品适用

项目进行判定，实际检验可以采用底盘进行并按照底盘样
品出具检验报告）



6.其他注意事项

●申报豁免的检验项目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
应充分、合理,放在”佐证材料”栏提交。

●申报的产品型号应符合《车辆产品同一型号判定技术条件》
的要求。

●同一型式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车辆产品同一型式判定技术
条件》的要求。

★以上两个条件正在修订.
★新标准的执行正在研究中.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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